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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逐渐成为制约人类文明发展的因

素，各国政府已加大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形成了发展低碳经济

的共识。而要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研究碳市场交易和碳排放会

计，包括对碳排放权的确认和碳减排量的计量。在我国，碳交

易市场刚刚起步，因此构建完善的碳会计核算体系，对于发展

我国碳交易市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

2008耀 2012年承诺期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年的基础上

平均减少 5.2%。为使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

引进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排放贸易（IET）和联合履

行机制（JI）三种灵活履约机制。CDM是为帮助发达国家履行

减排义务而制定的，通过此机制，发达国家可利用资金和先进

技术援助的形式换取碳减排量。

随着 CDM项目市场迅速发展，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

中国家成为 CDM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国。2005年，为促进 CDM

项目在中国有序开展，我国政府制定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运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本文主要根据《管理

办法》确定的原则，就我国 CDM项目企业对碳排放权如何在

会计上确认、计量和处理进行探讨。

一、碳排放权概述

根据 CDM规定，发达国家都有碳减排的指标，发展中国

家暂时还没有减排指标。发达国家可通过“资金+技术”向发

展中国家换取碳减排指标以获得排放权。我国的碳排放权成

为发达国家追逐的目标，碳排放权交易日益频繁。

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等，直接向我国实施节能项目

的企业购买碳减排量；另外一种是投资于高能效项目，为排放

污染较严重企业建设减排项目，实际的碳减排量收益按合同

规定比例作为其投资收益。无论采取哪种交易方式，根据《管

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我国碳排放权资源归中央政府所

有，具体 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归企业所有，碳排放权转

让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央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共有。对于碳

排放权交易中的核心交易项目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碳化

物（PFC），国家收取转让额的 65%。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可

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质是企业替政府出售碳排放权，碳

排放权的所有权属于政府，是一种国有资产。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争议主要集

中在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何种类别资产的问题上，存在三种

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金融资产；第二

种观点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存货；第三种观点认为碳排放

权应确认为无形资产。本文通过对碳排放权的法定所有权归

属及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质分析，认为碳排放权不属于 CDM

项目企业的资产，宜将其归属收取手续费方式下的受托代销

商品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处理。

1. 碳排放权不属于 CDM项目企业的资产。《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第三章第二十条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

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是指企业享有某

项资源的所有权，或者虽然不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但该资

源能被企业所控制。首先，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可

知，我国碳排放权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满足“企业享有某项

资源的所有权”的条件。其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如果

项目在报批时还没有找到国外买方，必须将该项目产生的减

排量转入中国国家账户，只有等报批核准后才能将这些减排

量从中国国家账户中转出，也不满足“该资源能被企业所控

制”的条件。由上述两点可知，我国碳排放权资源所有权及控

制权都归属于国家。因此，碳排放权不满足资产的定义，不能

确认为 CDM项目企业的资产。

2. 碳排放权应视为 CDM项目企业收取手续费方式下的

受托代销商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规

定，视同收取手续费方式下受托代销商品的确认条件可归纳

如下：淤不符合资产的定义；于委托方交付实物，但受托方并

未取得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盂受托方在商品售

出后，按双方约定的方法收取的手续费。

首先，我国碳排放权资源属于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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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满足“不符合资产的定义”的条件。其次，根据《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规定可知，CDM项目企业碳排放权上的风险报酬

并未发生转移，企业实质上是替国家出售碳排放权，满足“受

托方并未取得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条件。再

次，《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碳排放权转让在国家和

企业中的分配比例，对于碳排放权交易中的核心 CDM项目，

国家收取转让额的 65%，转让额的小比例部分为企业代售劳

务的手续费所得。可见，CDM项目企业的碳排放权交易满足

视同收取手续费方式下受托代销商品经济业务活动的大部分

确认条件，因此碳排放权可视同 CDM项目企业收取手续费

方式下的受托代销商品。

三、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

我国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

企业在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会计报

表及其附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计量属性进行计量，确定

其金额。2002年 1月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为加强对

受托代销商品的管理，收取费用方式下的受托代销商品应列

示在“存货”项目中，但“代销商品款”作为“存货”的扣除，实际

上并未列示。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受托代销商品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

需要进行会计计量。基于碳排放权的特殊性，其计量与普通的

受托代销商品必然有一定的差异。

1. 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碳排放权应该按照成本进行初

始计量，即 CDM项目企业获得碳排放权时，按照经联合国和

我国物价部门核准的价格记入“受托代销商品———碳排放权”

科目进行初始计量。碳排放权的交易不属于企业日常经营管

理活动，由此产生的收益、费用记入其他业务收支科目。因此，

为获得碳排放权而发生的相关审核费用、注册费用等相关手

续费用记入“其他业务成本”科目。

2. 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主要包括

碳排放权资产负债表日的确定。由于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这

一特性，市场价值波动较大，可在国际交易所获得当期碳排放

权的价格，依照活跃的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采用公允价值对

其进行后续计量。企业在持有碳排放权期间资产负债表日应

按照公允价值对碳排放权的价值进行调整。

3. 碳排放权的处置。基于碳排放权稀缺性及市场价值波

动较大、难以预计等特点，碳排放权出售时价值的确定应遵循

孰高就高（不完全公允价值）原则。合同期满，CDM企业转让

碳排放权，合同未约定价格的，按照当期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进

行确定；合同约定价格的，按照合同价格及当期国际市场上的

价格二者孰高就高进行确定，然后对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

行调整，并确认手续费收入。

四、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

如上文所述，我国 CDM企业碳排放权所产生的收益、费

用计入其他业务收支，后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等特征，其账务

处理与普通的收取手续费形式下的受托代销商品有所不同。

下面用一实例来说明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

例：欧洲M碳基金公司于 2009年 5月 1日与我国 A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合同，A公司获得

国务院授予的碳排放权，核准价格为 40元/吨，发生的与碳减

排量核证相关的成本、费用为 50万元。合同规定，3年内 A公

司实施小水电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中的 50万吨将向

欧洲M碳基金公司转让，合同规定价格为 42元/吨，合同期

满时当期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为 45元/吨（本项目为氢氟碳化

物HFC，国家收取转让额的 65%）。不考虑各种税费的影响，A

公司此项交易的会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

1. A公司获得碳排放权。

借：受托代销商品———碳排放权 2 000

贷：受托代销商品款 2 000

借：其他业务成本 50

贷：银行存款 50

2. 2009年 12月 31日，价格上升为 42元/吨。

借：受托代销商品———碳排放权 100

贷：受托代销商品款 100

3. 2010年 12月 31日，价格上升为 43元/吨。

借：受托代销商品———碳排放权 50

贷：受托代销商品款 50

4. 2011年 12月 31日，价格上升为 44元/吨。

借：受托代销商品———碳排放权 50

贷：受托代销商品款 50

5. 2012年 4月 30日，合同到期日，价格为 45元/吨。

借：受托代销商品———碳排放权 50

贷：受托代销商品款 50

借：银行存款 2 250

贷：应付账款 2 250

借：受托代销商品款 2 250

贷：受托代销商品———碳排放权 2 250

6. 向国家上交转让款并计算所得。

借：应付账款 2 250

贷：银行存款 1 462.5

其他业务收入 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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